
指派人員代表首長參加外鄉鎮民眾往生告別式祭奠，得否支領差旅費 

（原行政院主計處 93.9.17處實一字第 0930005861號函） 

依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第 1點規定，中央政府各機關員工，因公奉派出差

報支旅費，依本要點辦理，同要點第 16點規定，各級地方政府機關員工之出差，

準用本要點之規定，是依上開要點報支旅費之前提為因公奉派出差，本案須經服

務機關因公核派出差，始得依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規定請領差旅費。 


